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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危機預防處理與緊急應變計畫 
 

93年 11月訂定 

                                                                       98年 4月修訂 

                             103年 11月修訂 

110年 10月 26日修訂 

111年 5月 5日修訂 

114年 10月 28日修訂 

一、依據 

    衛生福利部 108年 7月 4日衛授家字第 1081200044號函修正「衛生福利

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危機預防處理暨通報注意事項」。 

二、目的 

為建立本家危機預防處理及通報模式，確保家童及員工安全，維護機構聲

譽，降低損害並迅速復原，特訂定本計畫。 

三、危機事件類型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等天然災害。 

(二)意外事件：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動物性傷害、傳染病、食（藥）物中

毒、食安事件、交通事故及其他意外性傷亡事件。 

(三)公共安全事件：火災、爆炸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及其他因公共設施產生之傷害。 

(四)暴力衝突事件：本家內外之衝突、暴力或攻擊事件。 

(五)司法風紀事件：遭司法機關調卷、搜索及嚴重影響本家聲譽之員工風

紀案件。 

(六)民眾聚集抗爭之陳情請願事件。 

(七)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 

(八)服務對象(下稱家童)、員工發生失蹤事件。 

(九)員工於工作場域發生職業災害事件。 

(十)其他緊急事件或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案件。 

四、危機事件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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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二)針對各種可能危機事件，訂定本家危機事件處理流程（如附件 1）及

危機事件處理注意事項（如附件 2）。 

(三)隨時偵測發掘可能之危機，加強防範措施。 

(四)定期辦理家童與員工防災之安全教育講習及演練，並作詳細紀錄。 

(五)訂定各項工作正確流程，提供員工遵循執行，減少危機事件發生。 

(六)建立本家緊急事故處理通報網絡系統(如附件 3)及危機事件通報單(如

附件 4)，並隨時更新資料。 

(七)加強特殊個案及員工（如：曾有暴力衝突、酗酒等）之輔導，並製作

完整輔導紀錄。 

(八)定期辦理特殊個案研討，並製作詳實紀錄。 

(九)建立家童互助及通報機制。 

(十)強化安全防護措施，各項救援、防護及逃生設備應定期維修及更新。 

(十一)建立機構發言人制度，加強與媒體之聯繫。 

五、危機處理小組組成 

 本家「危機處理小組」由秘書、社工科科長、保育科科長、行政室室主

任、護理師(2人)及兼辦政風人員擔任，共計 7人，並由秘書擔任召集

人。秘書擔任對外發言人；另由兼辦政風人員擔任與警察單位之聯絡人。 

六、危機事件標準處理程序 

(一)啟動危機事件處理機制： 

1.上班時間：依本家訂定之危機事件處理流程辦理。 

2.非上班時間：值日人員（保全）遇有危機事件發生時，應通知本家

業務權責主管緊急調度指揮人員妥適處理。 

(二)現場緊急處理並通知主任。 

(三)依危機處理小組分工權責辦理： 

1.報案：立即向轄區派出所報案並配合採證。 

2.緊急送醫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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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報：通報家屬、上級單位及相關單位。 

(四)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五)確定後續處理工作，並研擬善後計畫。 

(六)由機構發言人適時對外說明。 

(七)檢討及善後處理。 

(八)建立完整處理紀錄。 

(九)員工於工作場域發生職業災害事件時，則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

查處備查登錄之「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拾肆、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

分析」（如附件 5）所載應變程序作業處理。 

七、危機事件層級 

(一)甲級事件： 

1.家童、員工因危機事件導致人員死亡。 

2.家童、員工經醫師診斷罹患傳染病或疑似罹患傳染病致死。 

3.遭司法機關搜索。 

4.嚴重影響機構聲譽之員工風紀案件。 

5.民眾聚集抗爭之陳情請願事件。 

6.亟需上級單位或其他單位協助及研判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

之事件。 

(二)乙級事件： 

1.家童、員工因危機事件導致重傷或有死亡之虞。 

2.其他未達甲級事件程度，且本家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三)丙級事件： 

1.家童、員工因危機事件受傷。 

2.遭司法機關調卷。 

3.家童、員工二人以上發生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通報指定之傳

染病或症狀監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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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 

5.家童、員工發生失蹤情形，且失聯已逾 4小時。 

6.其他未達乙級事件程度，且本家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八、危機事件通報時限： 

(一)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 10分鐘內，以電話、傳真或其他便捷方式

（輔以電話確認）通報，30分鐘內傳送危機事件通報單。 

(二)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 1小時內先以電話、傳真或其他便捷方式通

報，30分鐘內傳送危機事件通報單。 

(三)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 24小時內，傳送危機事件通報單。 

(四)危機事件未解除前應進行續報；已解除或完成檢討改進事項，應進行

結報。 

九、考核與獎懲 

(一)本家應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科室相關預防措施執行績效。 

(二)本注意事項執行績效，列為各科室年度考績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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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危機事件處理流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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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危機事件通報單      

□初報 □續報（第   次）□結報 

敬陳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政風室(請同時通知)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件層級 □甲級事件□乙級事件□丙級事件 

危機事件類別 □天然災害 □意外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 □暴力衝突事件  

□司法風紀事件 □員工風紀案件 □民眾聚集之陳抗事件  

□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 □服務對象(家童)、員工發生失蹤事件  

□員工於工作場域發生職業災害事件  

□其他緊急事件或媒體關注案件：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發生地點  

機構負責人  

現場發言人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事件說明（應詳

載人、事、時、地、

物等項） 

 

人員傷亡/設施

損失（壞）情形 

 □死亡：□1人；□2人；□3人；□其他           。 

 □失蹤：□1人；□2人；□3人；□其他           。 

 □傷患：□1人；□2人；□3人；□其他           。 

 □損失狀況（新臺幣）：□100 萬元；□200 萬元；□300 萬元；□其他           。 

事件緊急處理概

述（機構內部緊

急處置情形、其

他 單 位 支 援 狀

況…） 

 

媒體（或輿論）反

應：（對外訊息發

布情形、媒體報

導情形、社會輿

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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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上級支援事

項或其他應通報

事項 

 

後續檢討改進措

施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       傳真：（  ） 

通報人員 科室主管 機構主管 

   

含本頁及其他附件資料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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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

與統計分析 
一、目的： 

本機構為減少傷害事故之發生，除加強改善工作環境、提高機械設備安全，

並督導各員工確實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外，特訂定本要點，以謀萬一在傷

害事故發生時，依此要點處理。 

 

二、適用範圍： 

適用所有員工及承攬商、訪客等於工作場所或因公外出之意外，但不包括承

攬商之交通事故。 

 

三、權責： 

3.1.事故單位主管： 

3.1.1.應立即通知行政室，同時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 

3.1.2.會同相關單位至現場查驗、分析原因、檢討對策，提出意外事故調

查報告。 

3.1.3.擬准公傷假，實施改善對策。 

3.2.行政室： 

3.2.1.災害發生時應向本機構院長通報。 

3.2.2.重大災害時應於八小時內向當地勞動檢查機關報備處理。 

3.2.3.立即將傷者施予適當處理，必要時送醫治療及辦理住院事宜。 

3.2.4.擬判公傷假，協助認定休假天數。 

3.2.5.災害現場查驗，瞭解發生原因。 

3.2.6.實施災害實績記錄，對策實施結果追蹤，作成安全衛生教育案例。 

 

四、作業內容： 

4.1事故的分類 

事故種類 內                                          容 

重大事故 

1.發生死亡事故。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3.發生災害之人數在一人以上者住院者。(經醫院宣佈) 

4.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   

  洩漏，發生一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廠內事故 

1.因冒險犯難搶救危急之事故機器。 

2.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 

  品、蒸 氣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傷害。 

3.因人為疏忽或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定所發生之事故。 

4.非屬上述原因之其他法令規定應屬公傷者。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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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外事故 

1.廠外執行公務必要之往返途中發生事故非出於私人行為或

違反重大交通規則者。 

2.上下班（含加班）於必要之往返路途中發生事故，非出於私

人行為或違反重大交通規則者。 

一般事故 發生損物或損時事故，而無人員受傷。 

4.2.傷害事故之發生係出於本身或他人之故意行為（如打架）應以專案

調查處理。 

4.3.傷害事故之處理： 

廠 內 傷 害 事 故 廠 外 傷 害 事 故 

1.立即將危害源除去，避免進一

步之危害。發生重大人員傷亡

時，應保持現場以供有關單位

調查鑑定。 

2.立即聯絡行政室或進行安排人

員將傷者送醫。 

3.填寫意外事故調查報告。 

4.重大職業災害需於八小時內通

知當地勞動檢查機關。 

5.事故部門主管應深入調查事故

之發生原因，並擬訂改善方案，

杜絕類似事故再度發生。 

6.事故單位應於三日內提出災害

（事故）報告表及改善方案，並

確認再發對策實施結果。 

7.擬准公傷假（未住院者視情況

核定休假）。 

1.警察機關有案可查或有足資

採信之證明。 

2.無違反交通規則或嚴重未顧

及安全之事實。 

3.法令解釋其事故情節應屬公

傷者。 

4.依規定核給公傷假（未住院者

視情況核定休假） 

4.4.1.員工如已恢復到一定程度，可勝任原單位內其他較輕鬆之工作，

或視實際需要狀況，派遣調任之，俟員工恢復原工作能力後，再

調回其原有之工作。 

4.4.2.員工請公傷假超出一個月者，由行政室陪同，至本機構指定之醫

院進行檢查，以確認員工之傷病復原狀況。 

4.4.3.員工發生職業災害，除發生當時之急診搶救外，均需至全民健保

指定之醫療院、所就醫並使用全民健保，否則產生之醫療費用本

機構不予給付。 

4.4.4.各單位主管應於職業災害發生後，立即告知員工或其家屬本機構

職業災害之處理程序。 

4.4.5.職業災害之醫療與休養，本機構僅就醫療部份支付費用，其他非

經醫師處方之藥品、醫療器材等，則不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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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表單： 

5.1意外事故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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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意外事故調查報告 

 

□虛驚事件；□交通事故；□意外事故(一般及重大事故)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填報人姓名  

受傷者姓名  職稱  所屬部門  

任現職年資  性別 □男；□女 

事故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星期 ) 

發生地點  

損失報告： 

1.請公傷天數：自  月  日至  月  日 共  天  時  

2.財物損失情形： 

事故發生經過及傷害情形： 受傷部位 

 
受傷情況說明: 

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 

不安全行為: 

 

 

不安全環境: 

 

 

基本原因 

 

 

 

改善對策 預計完成日 實際完成日期 

   

院長 事故單位主管 勞工代表 行政室 

    

 

5.1 


